陇川县招商合作局关于对2017年部门决算公开

补充说明

重点绩效评价结果等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1、招商引资综合目标责任完成情况。

（1）引资目标任务：2017年州人民政府下达给陇川县招商引资目标任务实际引进内资19亿元，其中引进省外到位资金18亿元。

2017年陇川县实际引进内资19.3671亿元，完成州下达任务的101.93%；其中引进省外到位资金18.0406亿元，完成州下达任务的100.22%。

（2）新签约目标任务：2017年州政府要求陇川县人民政府围绕产业、重点项目开展招商，下达年内新签约项目目标任务资金120亿元。

2017年陇川县实际签约招商引资项目24个，签约资金123.8613亿元，完成州下达签约任务的103.21%。其中合同项目13个，签约合同资金97.2634亿元。

（3）新开发项目任务：结合县域产业发展规划，按照云南省招商引资项目编制规范，新编制至少10个招商引资项目。

2017年陇川县实际完成并报编制招商引资项目11个，完成州下达任务的110%。

(4)主动走访商会任务：陇川实际走访省、州级异地商会、协会10次，外出开展招商活动38场次，28家企业。

2、驻点招商目标责任完成情况。

（1）积极开展驻点招商工作任务：充实和组建3支驻点招商小组赴省外开展驻点招商工作，每个小组驻点时间为8个月，要求有工作日志、办公地点。

陇川县2017年的驻点招商工作由于受光彩事业德宏行和脱贫攻坚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工作人员少的影响，故驻点招商工作除驻昆工作队正常开展外，其它两队以外出“点对点”精准招商为主。

（2）驻点工作期间任务：积极对接驻地商会、企业，有走访记录、项目册、投资优惠政策发放登记表；组织32次由县市领导参加的招商说明会；组织10批驻点区域内的商会、重点企业组团到我州实地考察。

2017年的驻点招商工作以“光彩事业－德宏行”和“脱贫攻坚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在时间紧、任务重、工作人员少的情况下，陇川县委、县政府领导高度重视，分别由领导带队，带领外出招商小分队开展“走出去”与“请进来”、“点对点”精准招商。全年“走出去”到企业、商会开展招商宣传、推介和与企业洽谈、对接、考察等共38次；开展“请进来”邀请异地商会、重点企业组团到我县实地考察、对接、宣传推介招商项目10场次，共发放项目册、投资优惠政策3155册。

对专业性较强的名词进行解释

1.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 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2.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3.住房公积金：指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事业单位及其在职职工缴存的长期住房储金。

4.“三公”经费：指公务接待费、因公出国（境）费用、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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